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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冯契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８０年代初已对中国古代逻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论证
了中国古代有逻辑；援引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证成了逻辑多元论；认为中国古代较早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

而长期冷落形式逻辑；通过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提出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并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反思。冯契的这些理论创获与方法论自觉对于深化中国古代逻辑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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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时
候，冯契就对中国古代逻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过，他的相关理论贡献迄今尚未引起学界

尤其是中国逻辑史学界的足够重视。①见于此，本文拟结合最近 ３０ 余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对冯契的中
国古代逻辑研究做一简要述评，以就教于时贤。

一　 中国古代有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无论是较为零散的逻辑思想还

是相对系统的逻辑理论？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已经对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规则进行

了反思？如果不能证成中国古代有逻辑，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不可能有近代以降对于中国古

代逻辑的研究。自 ２０世纪初以来，随着“名辩逻辑化”———运用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
语、理论和方法梳理名辩话语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逐渐成为名辩研究的

范式方法，到 １９６０年代初，章士钊、杜国庠、赵纪彬、沈有鼎、詹剑峰、谭戒甫、汪奠基等已先后初步证成
中国古代有逻辑。这种逻辑以名辩之学为具体形态，以传统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与古希腊逻辑、印度

因明并称世界三大逻辑传统。②不过，对于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质疑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③

１９７９年，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逻辑的通史性著作。在他看
来，唯希腊的逻辑史观，即“认为逻辑思想在世界上只有希腊才能诞生，只有‘西欧’精神才能发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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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我在撰文之初曾以“冯契”为篇名检索“中国知网”的各类文献，查得结果 ３００余条，其中以冯契对中国古代、近代逻辑与方法论

思想的研究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尚不足 １０篇。
关于“名辩逻辑化”在中国近现代的兴起与发展及其成绩与问题，可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
例如，陈汉生（Ｃ．Ｈａｎｓｅｎ）就认为：“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有语义理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但没有逻辑。西方史学家混淆了逻辑和语

言理论，用‘逻辑学家’这一术语来描述那些中国人称之为‘名家’的哲学家。”参见 Ｃ．Ｈａｎｓｅｎ：“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ｉｇ（ｅ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ＤＲＯＭ，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亦可参见程仲棠：《“中国古代逻辑
学”解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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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认识”，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历史的荒谬说法。“有的人直接利用这种错误看法来否认中国逻辑

思想的独立发展，也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在明末《名理探》译成之后，才开始有了逻

辑这门学问。这是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问题，作出主观主义的错误论断，并否认中国逻辑史的存在。”①

受到汪氏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在 １９８０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亦认为
“从古代逻辑思想发生的历史条件看，对中国逻辑史的虚无主义观点，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当然也经

不起事实的反驳。”②

１９７８年，冯契开始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古代逻辑之有无问题上阐述
了与汪奠基类似的立场。他不止一次提及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曾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哲学重人生而
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以至于“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观成了中国哲学的薄弱环节。”③对于这

一至今“还有一定影响”的看法，冯契从两个方面予以了回应：第一，如果把逻辑等同于形式逻辑，那么

上述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哲学重视伦理学是公认的事实，而且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在《墨经》之

后的确长期受到冷落，所取得的成就不如欧洲，甚至不如印度。第二，如果认为辩证逻辑也是逻辑的一

个合法分支，那么“说中国哲学重视伦理是对的，说不重视逻辑则不对。”④冯契之所以有此判断，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了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的影响。他基本同意后者的如下论点，即“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
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⑤综观这两点回应，冯契对中国

古代逻辑之有无问题无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当然，中国古代逻辑之有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作为逻辑研究的对象，人类的逻辑思维具体展开为一

个由自发到自觉、由较少自觉到较多自觉的发展过程，而作为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规则的反思，逻辑学

（包括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也展开为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由雏形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按冯契之见，墨

子在先秦首先提出了“类”、“故”、“理”这三个范畴，“察类”、“明故”、“出言谈之道”等已具有某种对思

维形式进行反思的意义。随着百家争鸣的展开和科学的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名辩思潮，名家尤其注重

考察逻辑问题。惠施、公孙龙等所开展的坚白、同异之辩，其实质就是对“类”范畴的考察，涉及同和异、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均是对于思维形式的讨论。后期墨家则围绕名实、坚白、同异诸问题与名家以及其

他各家展开争论，第一次把“类”、“故”、“理”联系起来，明确将其作为思维形式的基本范畴加以论述，至

此相对系统的形式逻辑理论得以建立。⑥

冯契对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证成并不止于简单宣称中国古代逻辑之有，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对中国古

代逻辑的基本特点与理论成就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证成中援引了逻辑有形式逻辑

与辩证逻辑之分。辩证逻辑是否为逻辑的合法分支，涉及逻辑观的问题。如果不能阐明辩证逻辑的合

法性，势必危及对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证成。

二　 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与逻辑多元论

在逻辑观上，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国逻辑史学者普遍主张多元论。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就指出，列入逻
辑科学范围的除了在当时为国内外公认的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还包括语言逻辑、辩证逻辑等分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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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 ３、１１页。
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６页。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４５—４６页。亦可参见《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６页。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６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３３７ 页。亦可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上），第 ４７页；《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６—７页。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２５６页。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第 １页。亦可参见周文英、李元庆、何应灿、孙中原等人向 １９８０年召开的中国逻辑史

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载《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有论著则提到数理逻辑还包括集合论、递归论、证明论、模型论以及模态逻辑、多值逻辑、认知逻辑、时态

逻辑、模糊逻辑等。①不过，这些论著均承认对辩证逻辑的性质与对象还存在不同理解，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它属于哲学而非逻辑。②坦率地说，无论是质疑、否认还是赞成辩证逻辑是逻辑，上述学者都没有给予

各自的立场以充分的证成，而冯契援引逻辑思维基本矛盾这一工具对逻辑多元论、辩证逻辑的合法性进

行了自觉论证。

逻辑是对思维的反思，即对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规则的研究，为此就必须准确把握

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而要准确把握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就必须弄清楚逻辑思维的本质特点与根本任

务。针对这一问题，冯契多次援引列宁的一段论述予以说明，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涉及三项：“（１）自然
界；（２）人的认识＝人脑（就是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３）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
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
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③按彭漪涟的解读，列宁的这一

论述揭示了逻辑思维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它是自然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借助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来把

握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但是，人的逻辑思维究竟能不能运用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来把握客观世界及其

规律？逻辑思维能否完成这一任务？④针对这些问题，冯契认为，“人们用概念、范畴来把握现实世界时，

包含着这样的矛盾：思维形式是静止的，但我们要求用这种形式来把握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些思

维形式是抽象的、把事物割裂开来把握的，是不完全的，但我们要求用这些形式来把握具体事物的整体；

这些思维形式是有限的，但我们要求用有限的概念来把握无限的绝对的认识（而这正是一切科学的要

求）。……这种运动和静止、抽象和具体、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运动中才能得到解决，

就是说，这个思维的矛盾运动表现为无止境的发展过程。”⑤正是从对逻辑思维基本矛盾及其解决的这

一认识出发，冯契得出了逻辑多元论的结论。

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逻辑。“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把握客观世界。概念用语

言来表达。为了交流思想和如实反映对象，词必须有确定涵义，概念必须和客观对象有对应关系。从这

个意义上说，概念有其相对静止状态，逻辑思维必须遵守同一律。对思维的相对静止状态进行反思，撇

开内容把思维形式抽象出来进行考察，就有形式逻辑的科学。但为了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化法则，概念又

必须是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在对立中统一的。对思维的辩证运动进行反思，密切结合认识的辩

证法和客观现实的辩证法来考察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这就有辩证逻辑的科学。”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二者均以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为内在根据；其二，就

逻辑思维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言，这两种逻辑相互补充，不能彼此替代。因此，着眼于逻辑思维的基本矛

盾，就既不能否认辩证逻辑，也不能贬低形式逻辑，二者均是逻辑科学的合法分支。⑦

需要指出的，冯契这里所说的“形式逻辑”，并不仅仅是指传统形式逻辑或者说普通逻辑，还包括形

式逻辑的现代化，即拥有众多分支的数理逻辑。尽管黑格尔曾说 １９ 世纪的形式逻辑“像用碎片拼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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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云之和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７页。
参见周云之和刘培育：《先秦逻辑史》，第 ７页；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第 １ 页；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

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１页。
《列宁全集》第 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１５３页。亦可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１０ 页；《逻辑

思维的辩证法》，第 ８页。
参见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５３页。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１１—１２页。
冯契：《研究辩证逻辑的途径与方法》，《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５页。
按彭漪涟之见，冯契对辩证逻辑合法性的证成其实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所谓正面的论证，即着眼于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

及其解决来证成辩证逻辑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所谓反面的论证，指的是如果否定辩证逻辑，一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缺少形式逻

辑的指导下何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二是必然否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

究》，第 ４—５页。



画的儿戏”，理应受到“蔑视”、“嘲笑”，冯契认为 ２０世纪“现代数理逻辑有了很大的发展，形式逻辑成了
一个严密的系统，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碎片拼成的图画，决不是儿戏。”①当然，辩证逻辑同样也经

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至此不难发现，冯契有关存在着两种逻辑的

论说，其实质正是对中国逻辑史学者所主张的逻辑多元论的证成。

既然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都是逻辑的合法分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也有两种逻辑？是否

意味着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应该坚持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并重？虽然多元论在逻辑观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面对如何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对象，主流的观点却是形式逻辑一元论。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就

明确写道：“以‘中国逻辑史’命名的本书，只能以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为其研究对

象，本书所指的‘逻辑’，也仅限于传统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形式逻辑。”②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古

代逻辑既有形式逻辑的内容，也有对辩证思维形式的研究。例如，汪奠基就认为“所谓逻辑史，根本就

不只是什么形式逻辑史的问题，而是必须包括形式逻辑及其方法与辩证思维认识，或古代有关辩证法历

史发展的逻辑思想对象在内的问题。”③

在中国古代逻辑是否也是多元的问题上，冯契明确主张中国古代既有形式逻辑也有辩证逻辑。温

公颐在论及《先秦逻辑史》的叙述对象时曾提到他与冯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我个人的意见，中

国逻辑史应以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的范围为主，至于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不在本稿的范围之内。中国

除了普通逻辑以外，有没有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我没有研究。冯契同志有这方面的看法，我在这个问

题上，与李老（即李匡武）的见解基本一致，辩证思想是有的，而辩证逻辑恐怕很难说得上。”④这里，温冯

二人的区别不在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辩证思维，而在于中国古代是否对辩证思维进行了自觉反思。冯契

认为中国古代在逻辑研究方面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而温公颐则认为中国古代“恐怕很难说得上”

有对辩证思维的反思。显然，要更完整地把握冯契对中国古代逻辑多元论的理解，更有说服力地消除类

似温氏对中国古代有辩证逻辑的质疑，就必须进一步考察冯契究竟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

点，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逻辑的主要贡献。

三　 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受到李约瑟的影响，冯契给出的总体判断是“和西方相

比，中国传统哲学在逻辑思维方面的特点，是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而形式逻辑一直较受

冷落。”⑤

根据冯契的梳理，墨子在先秦首先从逻辑角度讨论了名实关系问题，提出了“类”、“故”、“理”等范

畴，“察类”、“明故”、“出言谈之道”等已初步具有了逻辑学的意义。随着百家争鸣的展开和科学的发

展，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名辩思潮，其中名家尤其注重考察逻辑问题。惠施、公孙龙等所展开的坚白、同异

之辩，其理论实质就是对“类”范畴的考察，涉及同和异、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均是对于逻辑思维形式的

讨论。在名辩思潮中，后期墨家围绕名实、坚白、同异诸问题，同名家以及其他各家展开争论，使墨子的

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古代形式逻辑的理论成就集中体现在《墨经》之中。按冯契之见，《大取》篇第一次把“类”、

“故”、“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明确提出了“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即“类”、“故”、“理”三个范畴

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墨经》强调以“彼”称彼，以“此”称此，名和实要有一一对应关系；它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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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智慧的探索》，第 ５１１页。



“两可”之说，认为对于矛盾命题不能“两可”，也不能“两不可”，两个矛盾命题不能“俱当”，这些都已经

触及到了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因此，尽管《墨经》在论式刻画方面

还流于简略，谈不上周密，甚至个别论题还近乎诡辩，冯契认为，“从整体上看，《墨经》的形式逻辑体系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逻辑和印度的因明相媲美。”①不过，随着墨家在先秦之后逐渐衰微，其形式逻辑就

再也没有得到发展。唐代的玄奘把印度因明引入中国，但在汉族地区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明代末叶

的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也没有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有见于此，冯契赞成李约瑟的判断，

即形式逻辑的“幼芽没有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②

虽然认为《墨经》的形式逻辑体系并不逊色于古希腊逻辑与印度因明，由于认定形式逻辑在中国古

代长期受到冷落而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冯契并未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逻辑史学者所采取的普遍做法
那样，以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框架来发掘、整理与排列中国古代的相关文本，进而重构出所谓中国古代

逻辑（传统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③相反，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研究上。前文曾

提及当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既有形式逻辑也有辩证逻辑，如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

秦）一书就声称“在取材方面，主张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并重。”④不过从具体内容上看，孙氏此书以及同

时代其他类似的著作其实都没有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成就给予全面梳理与系统总

结。而冯契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８０年代初就撰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论文，如《中国
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论王夫之的辩证逻辑思想》、《论中国古代的科学

方法论和逻辑范畴》等，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第一次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辩证逻辑诞生与发展的

历史线索及其理论成就。⑤

据冯契的解读，《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已经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否定原理和“正言若反”的表

述方式，到了荀子和《易传》那里，辩证逻辑则已初具雏形。荀子明确指出，名、辞、辩说都是同一之中包

含差异，都具有矛盾，所以一方面不能偷换概念，要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另一方面概念又必须灵活、

生动；思维形式本身应该是动与静的统一。在冯契看来，荀子不仅指出辩证法是普通逻辑思维所固有

的，而且提出逻辑思维贵有“辩合”、“符验”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阐述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基本原

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理论与事实的统一。荀子强调“以道观尽”和“解蔽”，是在讲从道的观点全

面地看问题，对各种谬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而“以一行万”，则是要求个别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稍后于荀子，《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明确表述了概念范畴的对立

统一原理。不止于此，《易传》还考察了“类”范畴（卦象）的辩证逻辑意义，认为每一类包含着矛盾，是同

和异的统一，而且类又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思维从全面联系的观点出发，比较各类事物之间的同异，把握

所考察的类的矛盾运动。

在先秦初具雏形的辩证逻辑在秦汉以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冯契认为，魏晋时期的哲学家在考察

“体”、“用”这对范畴时，已经提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即实体以自身为原因，运动是实体的作用和表

现。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则进一步指出物质自己运动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矛盾。刘禹锡首先从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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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展开了横向的、共时态的研究，希望借此“来研究、介绍中国古代在名辩逻辑理论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能从总体

上了解到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主要理论贡献，从而更加确认中国古代名辩逻辑在世界逻辑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确认中国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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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名辩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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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诞生与发展之历史线索与理论成就的介绍，详见冯契：《智慧的民族特征》，《智慧的探索》，第 ５１３—

５１５页。



法的意义上使用了“矛盾”这一概念，说“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体用不二”和“矛盾倚伏”都具有

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宋代的张载肯定“变化之理存乎辞”，认为运用对立统一的范畴（象）和论断（辞）足

以拟议变化之道，从而深化了对于“两”和“一”、“分”和“合”的考察。

明清之际，王夫之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依冯契之见，王氏不仅反对

“抟聚而合一之”即片面强调综合，而且反对“分析而各一之”即片面强调分析，主张分析和综合相结合，

用概念的对立统一来表达道。他提出“克念”的思想，认为概念的运动是前后相续、彼此相函的过程，故

既不可执著概念而使之成为僵死的，也不可将其运动看做刹那生灭，不留痕迹的；概念的辩证本性也表

现在判断、推理的矛盾运动中。此外，王夫之提出“比类相观”和“象数相倚”，把比较各类事物同异的方

法和从数量关系来把握各类事物的方法相统一。他所提出的“由用以得体”的思想，则进一步发展了魏

晋以来的“体用不二”的观点。

相较于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逻辑史学者在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研究方面的表现，冯契的上述工作堪称发前
人所未发，为研究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创下筚路蓝缕之功。彭漪涟对此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要从卷帙浩

繁的古代哲学和科学典籍中勾画出这样线索清晰、脉络分明、释义准确、评判公允的轮廓，是一件多么困

难、艰巨而又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工作，更何况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学术垦荒式的工作。”①如今 ３０ 余年
的时间过去了，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领域，无论是质疑、否认还是赞成中国古代有逻辑，形式逻辑一元论

仍然占有主导地位，鲜有学者论及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更遑论有超过冯契的研究成果问世。

四　 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创新

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意义何在？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逻辑史学者普遍认为，这种研究有助于了
解中国古代逻辑的成就和贡献，有助于充实传统逻辑的教学内容，可以为发展现代逻辑科学提供有益的

历史借鉴，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史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②就古代逻辑研究与当代逻辑科学发展之间

的关系看，上述看法所说的“历史借鉴”，主要是指逻辑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包括顺利的根据与

受挫的原因。显然，这种理解并未涉及如何从历史研究走向理论创新，即如何通过对中国古代逻辑中有

价值的思想的创造性诠释来推动逻辑科学本身在当代的发展。从总体上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逻
辑史学者尚未对此形成明确的意识，在具体研究中也未做出什么有价值的工作。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对当代逻辑科学发展的意义问题，冯契具有高度的自觉。他不止一次地强调

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的统一，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也将会帮助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

辑。我们要实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朴

素的辩证逻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生长点之一。”③冯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从历史研究走向理论创新的宝贵范例。

所谓“三物”论说，即《大取》篇所说的“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

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

其类，则必困矣。”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国逻辑史学者对这段文字主要有两种理解。其一认为“三物”论说的本
质是对推理形式的刻画，即提出了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印度因明的三支论式的所谓“三物

论式”。其中，“辞”相当于结论（宗），“故”相当于小前提（因），“理”相当于大前提（喻体），而“类”在三

段论式中无对应之物，相当于三支论式的喻依。④其二认为这一论说是对逻辑学基本原理的阐明。如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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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鼎就认为“‘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即“‘故’、‘理’、

‘类’乃是‘立辞’应该具备而不可缺少的三个因素”①。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亦认为“故是立辞的理由

和根据，理是立辞的准则，类则是故与理得以提出的根据”，“三物”论说构成了“《墨辩》逻辑的基石”。②

冯契对“三物”论说的理解与沈有鼎类似，认为它表述了某种逻辑学的普遍原理：“明确地提出了

‘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③简言之，“故”是指提出一个论断要有根据、理

由；“理”是说要遵循逻辑规律和规则；“类”指的是要按照客观的种属包含关系来进行推理。任何一个

逻辑推论都是“三物必具”，即一定包含有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④不过，相异于沈有鼎，冯契对“三物”

论说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诠释。在他看来，《墨经》对“类”范畴的论说实际上具体展开为对同和异、个别

和一般、部分和整体、质和量等的考察。后期墨家不仅对多种同异进行了分析，而且着重考察了“类同”

与“不类”、“体同”与“不体”；按类属关系将名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并根据种属包含关系批判了“白

马非马”；提出了“异类不比”的原则，赋予“类”以“法”（标准、法式）的含义；所谓“效”已揭示了演绎推

理从一般到个别的本质，而“推”所代表的归谬式类比推论，虽然是从个别到个别，其实却以“类”概念为

中介，“以类取”而又“以类予”，体现了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在对“故”范畴的考察中，《墨经》把根据或

条件区分为“小故”（必要条件）和“大故”（充足而必要的条件）；针对“理”范畴，则不仅探讨了许多推理

形式，而且接触到了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尽管后期墨家主要还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考察“类”、

“故”、“理”等范畴，不过在冯契看来，《墨经》的某些论述其实已经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界限，如用“异”来

定义“同”，提出“同异交得”的思想，已经揭示出即便是在最普通的逻辑思维中也包含有辩证法的

因素。⑤

至此不难发现，在具体诠释中，冯契既没有将“三物”论说简单归结为对某种推理形式的刻画，也没

有将其视作仅仅是对“类”、“故”、“理”三个范畴的论说，而是揭示了后期墨家通过“三物”论说已经对

一系列的逻辑范畴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些范畴大致可以分为三组：关于“类”的范畴，如同和异、个别和

一般、部分和整体、质和量等；关于“故”的范畴，如根据、条件等；关于“理”范畴，如规律等。更为重要的

是，他认为后期墨家将主要的逻辑范畴分为三组与恩格斯对范畴所作的概括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自

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先根据康德、黑格尔对判断的分类概括出了个别、特殊、普遍等一组范畴，然后将

黑格尔“本质论”中的范畴概括为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原因和结果三个主要的对立。⑥这

里，个别和一般、同一和差异实际上就是关于“类”的范畴，原因和结果是关于“故”的范畴，必然和偶然

则是关于“理”的范畴。

按冯契之见，“古人既然已提出类、故、理的范畴，说明古人也已经具体而微地把握了逻辑范畴的体

系。一个初生的婴儿已经具有成人的雏形，甚至一个胚胎也应该承认它完整地具备了一切发展要素的

萌芽。”⑦正是注意到中西哲学均在不同程度上把逻辑范畴分为三组，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基

础，吸收中西哲学史上关于逻辑范畴研究的积极成果，尝试用“三物”论说所提出的“类”、“故”、“理”作

为骨架来建构辩证思维的逻辑范畴体系。

着眼于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冯契认为辩证逻辑的范畴是现实存在的本质联系方式、

认识运动的基本环节和逻辑思维的普遍形式的统一，其体系应当以“类”（包括同一和差异，单一、特殊

和一般，质和量，类和关系等）、“故”（包括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根据和条件，实体和作用，质料、内容和

形式，动力因和目的因等）、“理”（包括现实、可能和规律，必然、偶然和或然，目的、手段和规则，必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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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 ４１—４２页。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第 ２２５页。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２５５页。

⑦　 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３２０页；第 ３２２页。
详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２５６—２６６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２１页。



然和自由等）的次序来安排。从范畴体系的整体来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范畴的数目会增加，范

畴的内涵会深化，范畴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丰富，但对立统一、矛盾发展原理是其核心。从认识论来说，

察类、明故、达理，是认识发展的必经环节。察类就是知其然，明故是知其所以然，达理则是知其必然

（与当然）。由“然”到“所以然”，再到“必然”和“当然”，是一个认识深化扩展的进程。正是通过这些范

畴的辩证推移并进行思辨的综合，使得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具体真理，把握性与

天道，亦即运用逻辑思维从相对中把握绝对、从有限中揭示无限，而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便表现为无

止境的前进发展过程。①

冯契在创造性诠释“三物”论说时所表现出的理论深度，无疑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中国逻辑史学者

所达到的水平。他提出的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是“逻辑范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

突破和新进展。这无论对于哲学、逻辑学还是对于其他一切具体科学关于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与建

构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意义的。”②相较于同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提出

的种种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冯契的体系也是独树一帜，体现了中、西、马的融合，③为我们留下了一

个从历史研究走向理论创新的宝贵范例。

五　 方法论的自觉

冯契的代表性著作是“智慧说”三篇与“哲学史”两种，并没有出版过大写的“中国逻辑史”专著，很

可能算不上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中国逻辑史学家。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逻辑的发掘、梳理与创造性

诠释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方法论问题的自觉。这种自觉择其要者主要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

１９８０年代主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十分强调研究对象的“纯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逻辑
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④这种做法无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形式逻辑遮蔽辩证逻辑，

窄化中国古代逻辑的实际内容，二是难以结合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来深刻把握中国古代逻辑得以形成

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不利于对其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的概括与总结。相异于主流的研究，冯契强调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统一的，应当从三者的统一来考察逻辑。”⑤这就是说，

逻辑学应当被视为既是认识史的总结，也是客观现实辩证运动的反映。着眼于前者，逻辑研究必须掌握

人类认识史的资料，既包括作为总体的人类逻辑思维发展史（体现在哲学史、科学史、逻辑史之中），也

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逻辑思维发展史（首先是从婴儿到成人的智力发展史）；就后者来说，必须掌握现

代科学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料。

正是由于把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作为一条方法论原则，冯契始终把中国古代逻辑置于

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加以考察。在他看来，先秦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天人之辩、名实之辩，

而“名实关系问题也是逻辑学问题。”⑥这些争辩在荀子那里得到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可以说

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后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关系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在王夫之那里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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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３２２—３２５页；《〈智慧说三篇〉导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第 ５２—５３页。对冯契的逻辑
范畴体系更为深入的研究，可参见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第 ２２０—２５６页。

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９年第 ２期。
参见童世骏：《现代性的哲学思考》，杨国荣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第 ３４６—３４８页。
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第 １页。有学者甚至把“不讲中国辩证法史，不讲中国认识论史，不讲中国辩证逻辑史，

它所阐述的逻辑，不是与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逻辑”视作一部中国逻辑史教材之所以是一部好教材的理由。参见诸葛殷同：《读〈中国

逻辑思想史教程〉有感》，《哲学动态》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７页。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２５４页。



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又完成了一个圆圈。而“每当哲学发展完成一个圆圈，达到总结阶段，思维

进入辩证法领域，这时便可能有哲学家、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一些原

理。”①正是坚持联系中国哲学史来考察中国逻辑史，联系中国古代的哲学论争来考察中国古代对于思

维形式的考察，冯契有效克服了前述那种要求“纯化”研究对象的做法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古代逻辑

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给予了更为准确与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第二、开展中西逻辑的科学比较。

作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范式方法，“名辩逻辑化”最初源于孙诒让、梁启超在墨辩研究

中提出并实践的“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通过墨辩与逻辑的比较研究来证成墨辩即墨家逻辑。五

卷本《中国逻辑史》也强调比较是基本的方法，②但并未论及究竟该如何进行中西逻辑的比较。正是由

于对此缺乏深刻认识，近现代的中国逻辑史论著在中西比较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认同、弱求异的情

况，而在“耻于步武后尘”而“以为斯皆古先所尝有”的心态影响下，更使得比较研究出现牵强附会、过度

诠释等问题。③

在论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时，冯契指出：“科学的比较法有两个方面或两个环节：一是把不同的

过程、领域或不同的阶段进行比较（类比），比较它们在本质上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二是对事物、过

程本身内部矛盾的双方进行比较（对比）。只有对过程本身进行矛盾分析、对比，才能在不同过程之间

进行类比，而对不同过程进行类比，又帮助我们去深入揭露所考察过程的矛盾。”④显然，缺少了对比即

对各个比较项本身进行矛盾分析，很难达到对各个比较项的本质的同和异的把握，难免流于表面的类

比。可以说，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之所以会出现重认同、弱求异的情况，出现牵强附会、无类比附的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仅仅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类比，而忽视了对它们进行矛盾分析（对比），未能

考察它们各自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及其对二者的影响。

正是有见于科学的比较是类比和对比的统一，冯契在中西逻辑比较时明确主张求同明异并重，在揭

示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西方逻辑的特点时，更把前者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语言

文字、自然观、哲学论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等多个角度对催生和制约其发生、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考

察，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中国古代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而长期冷落形式逻辑这一结论。可以说，冯契

以其自身的研究实践具体展示了科学的比较法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方法论意义。⑤

第三、逻辑理论与逻辑实践双重推进。

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汪奠基主张既要重视“讲逻辑”的名辩之学，也要注重体现在各种认识与

辩论活动中的“用逻辑”的客观材料。⑥受此影响，五卷本《中国逻辑史》虽区分了逻辑思想与逻辑应用，

也认为当一个逻辑应用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某个逻辑思想时，应该对其加以研究。⑦不过，与所谓“纯化”

研究对象相联系，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中国逻辑史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逻辑实践鲜有深入研究。
着眼于逻辑是认识史的总结，冯契要求联系哲学史、科学史等领域的材料来考察中国古代逻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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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④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第 ４７页；第 ２１页。
⑦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第 ８页；第 ３—４页。
关于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参见曾祥云：《中国近代比较逻辑研究的贡献、局限与启迪》，《福建论坛》（文史哲

版），１９９２年第 ６期；《２０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江海学刊》２０００年第 ６期。也可参见崔清田：《墨家辩学研究
的回顾与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 １期；俞瑾：《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及《续篇》，《逻辑与语言论稿》，南京：江
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崔清田主张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来克服近代以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所谓“据西释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对不同逻

辑体系和传统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比较逻辑研究能够正确进行的必要前提。在我看来，这一做法正体现了科学的比较是类比与对

比的统一。而要对中国古代逻辑本身进行矛盾分析（对比），就需要将其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不同角度对催生

和制约其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为此就有必要运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古代逻辑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参见崔清田：《墨家逻辑

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晋荣东：《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一种名辩研究的新方
法》，《思想与文化》第 １７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０—３９页。

参见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第 ４９页。



逻辑理论与逻辑实践的双重推进视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他看来，相对于哲学家、逻辑学家提出

的逻辑原理，科学家运用这些原理作为方法就是一种逻辑实践。“方法无非就是逻辑范畴和规律的运

用。”①冯契不仅考察了墨家和荀子如何分别从不同的逻辑角度来理解“类”、“故”、“理”等范畴，而且揭

示了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如何分别被运用于不同的科学领域。鉴于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从辩证逻辑那里取

得方法论指导，他又联系中国古代对“类”、“故”、“理”等范畴的不断深入的探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

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先秦主要考察了“类”范畴，“比类”运用于科学，音律、历法等侧重运数，医学、农

学等着重取象。汉代以后对“故”的探索达到了新的水平，“体用不二”运用于科学分类，强调质与用、性

与能的统一；刘禹锡、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矛盾倚伏”的思想。唐宋以后对“理”范畴的探索更加深入、

全面，沈括重视通过矛盾分析并运用归纳与演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来“原其理”；王夫之对比类、求故、

明理都提出了新的见解，要求“比类相观”、“象数相倚”、“由用以得体”、“乐观其反”、“善会其通”等；黄

宗羲讲“理势统一”，已经触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②

逻辑理论与逻辑实践的双重推进，拓展了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内容，深化了对于中国古代逻辑与科

学方法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成为了冯契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相异于同时代其他同类研究成果的显著特

征之一，为后继者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第四、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

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目的之一就是对中国古代的逻辑遗产给予批判的总结，而要进行批判总结，就

必须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回顾历史。在论及一般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时，冯契引用马克思的一

句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

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③这就是说，只有从发展的高级阶段来回顾，才能理解低级

阶段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古代逻辑而言，也应该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用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各种

逻辑理论和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评判和总结，吸取其中的理论思维教训，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遗产。

一方面，“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一个雏形，站在现代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来回顾历

史，就有助于我们去正确地说明和解剖这个雏形。”④这里说的虽然是辩证逻辑，其实也适用于形式逻

辑。按冯契之见，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点是重视辩证逻辑而冷落形式逻辑。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

段看，善于辩证思维对于古代科学的发展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冷落形式逻辑则妨碍了中国在明

清之际制订出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同时，由于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尚未取得严密的科学形态，缺乏自觉

性，容易因主观地运用而导致荒唐的见解。另一方面，通过对古代逻辑进行批判总结，也有助于逻辑科

学的当代发展。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处于高级阶段的逻辑科学的萌芽已经具体而微地存在于作为

胚胎、雏形的古代逻辑之中。在冯契看来，中国古代对“类”、“故”、“理”范畴的考察，可以说就已经具体

而微地把握了逻辑范畴的体系。“萌芽状态的要素逐步展开，婴儿发育为成人，这包含有质的变化。然

而发展的高级阶段又仿佛向出发点复归，在一定意义上说，‘类’、‘故’、‘理’的范畴，可能仍然将充当今

天自觉的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的骨干。”⑤

不难看出，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通过对中国古代逻辑中有价值的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来推动逻辑科学本身在当代的发展，其实也就是要求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坚持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

的统一。也正是因此，冯契没有止步于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而是通过艰难地探索把逻辑学、伦理学

与认识论熔于一炉，建构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最终成为 ２０ 世纪下半叶为数不多的建立了自己独特
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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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⑤

④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第 ４０８页；第 １５２页。
这方面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冯契：《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和逻辑范畴》，《智慧的探索》，第 ２０３—２３０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２３页。
冯契：《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和逻辑范畴》，《智慧的探索》，第 ２３０页。



六　 结　 　 语

行文至此，本文已充分展示冯契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掘、梳理与创造性诠释，以及他对方法论问题

的自觉反思。鉴于最近 ３０余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该领域对冯契的忽视，进一步深化中
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显然已经不能再回避冯契的工作。当然，充分肯定冯契相关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意

味着对其研究中的不足或盲点视而不见。

例如，冯契立足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来证成逻辑多元论，其实质是从主客体关系来理解逻辑的对象

与性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与主体间对话、论辩或认知密切相关的对话逻辑、论辩理论以及多主体
的认知逻辑、动态认知逻辑等方兴未艾，立足于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局限于主客体关系的框架，是否还

能为这些新的逻辑分支提供合法性证成？逻辑是否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大类型？这些问题都值

得进一步的探讨。

又如，在中西逻辑比较中，冯契主要侧重于从宏观上阐明中国古代长期冷落形式逻辑而一直倾向于

发展辩证逻辑；而在微观层面上，囿于逻辑史观上的形式逻辑一元论，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学界更
多地只是揭示了中西在传统形式逻辑上的同异。就此而言，深入开展中西辩证逻辑的比较研究仍然是

一项有待推进的课题。

再如，冯契所理解的逻辑实践主要指古代科学家将某种逻辑原理作为方法加以自觉运用，尚未涉及

中国古代在日常会话、政治决策、科学认知与哲学论辩等领域中对于推理论证的广泛使用。在这方面，

鲍海定（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Ｒｅｄｉｎｇ）、何莫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等海外汉学家已先行一步，对先秦时期广泛使
用却又未得到自觉研究的诸多推理论证形式进行了分析与重建。①鉴于此，有必要扩展对于中国古代逻

辑实践的研究，以便更为全面地贯彻“逻辑理论与逻辑实践双重推进”的方法论原则。

最后，冯契所实践的“站在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主要是利用辩证逻辑来发掘、梳理和诠

释中国古代逻辑，进而推动辩证逻辑本身的发展。能否利用某些新的逻辑分支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批

判总结，以回应传统形式逻辑及其现代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如过分强调逻辑的工具价值而忽视其社会

文化功能，逻辑的规范性与推理论证实践的脱节，逻辑与认识论的分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尝试的

事情。

总之，对冯契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的这些不足或盲点的克服，有赖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进一步深

化，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而是另外几篇论文的主题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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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Ｒｅｄｉｎｇ：“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ｔｕｄ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４０ ／ １（１９８６），ｐｐ．４０—５６；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Ｖｏｌ．７，Ｐａｒｔ 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ｐｐ．２６１—２８６．

本文曾宣读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冯契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日，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张建军教授曾提醒有必要区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逻辑”一词的两种含义，即较为零散的逻辑思想与相对

系统的逻辑理论，在此谨致谢忱。


